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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立法會全體議員 

由：同根社 

日期：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一日 

議題：為新來港人士爭取社會福利服及支援服務 

 

 

同根社旨在協助準來港和新來港婦女解決在港生活上的困難，協助她們適應在

港生活，使其盡快投入香港生活。 

 

現就新來港人士在社會保障的綜合援助計劃之不平等 及 新來港人士在支

援服務之不足作出反映及回應。 

 

在香港，婦女是無償勞動者，因為「性別分工」的觀念之下，婦女同時要承

擔養育子女的重擔和無可避免地要肩負家務勞動的角色，令她們的發展只能局限

於家庭內，以致無法尋找一份工作以解家庭的經濟壓力。然而，這份「天職」雖

對社會作出長遠的貢獻，但她們是得不到社會的福利保障及社會地位。而在社會

保障的綜合援助計劃（下稱綜援）下，新來港人士須得到一份工作才獲得酌情批

准，但新來港婦女因有「天職」在身，根本不能分身到勞動市場去工作，可是，

這份被迫視為「天職」的工作並不被社會認同為「工作」，令她們的財政狀況更

陷入困境。婦女種種的困境令她們成為被壓迫的一群。加上「新來港」這三個字

因為政策上的分化，促使「新來港」被貼上大量的負面標籤之餘，來港後亦得不

到足夠且適切的服務以協助她們適應新環境，導致「新來港婦女」陷入比邊緣更

邊緣的位置。 

 

社會福利服務──綜合援助計劃之不平等 

 

根據政府向各團體的回應文件【CB(2)915/09-10(01)】第４-14段作出回

應，在第8段中，指綜援計劃的居港七年規定是讓社會資源得到合理的分配，請

問何為「合理的分配」？政府在建立社會保障的整體目標上是說明：「在本港，

社會保障的整體目標，幫助社會上需要經濟或物質援助的人士，應付基本及特別

需要。」，更指「經濟有困難的人士若得不到政府的社會保障援助，便會陷入極

度困境。」換句話說，若依照政府的原意，凡有經濟困難者皆可獲得社會保障，

亦即是說，凡有經濟困難者也是合理地獲得社會資源的分配。但是，實際的政策

立法會CB(2)981/09-10(04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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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與原意互相違背，由最初沒有將人分類起來，到現在卻將經濟有需要之新來港

人士的香港居民 與 香港永久性居民分開處理，用身份來斷定其經濟上的需要，

政府的無形之手將香港人分化為「兩種人」，後者因為永久性的關係而獲得較寬

鬆的保障，令他們有優越的感覺，從而貶低前者的價值，對新來港人士進行負面

標籤，亦加深香港人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眼光。 

 

雖然現時政府有對居港七年期行使酌情權，其主要考慮因素是家庭突變，包

括家庭經濟支柱離世或入獄、被配偶虐待、年紀老邁、傷殘、健康欠佳等都是以

新來港人士抵港後的生計及造成目前困難的原因為大前提，但，本社經常接獲合

乎以上的考慮因素卻得不到酌情的新來港婦女個案，阿芬就是其中一個例子： 

 

阿芬來港後，因與家婆和小姑起爭執並遭受暴力對待，最終離婚收場。她獨

力照顧患有過度活躍症的五歲兒子，而且身患長期病的影響，曾多次外出找

工作也落空而回，曾到社署反映也未能順利即時獲得酌情，以一份綜援兩人

共用來維持生活。 

 

更有的是以申請人返回原居地作拒絕批准酌情權，剝削家庭團聚之權利。可見考

慮因素其實是一個主觀的判斷，並沒有標準的尺度，而且透明度極低，以致在執

行上出現不一致的情況。 

 

縱使在同一份文件的第11段中，政府提出截到2009年10月底，申請人居港

未滿七年的新申請個案中有6,404宗獲得酌情批准，但該數字究竟是佔了全部合

符酌情資格申請的多少個百分比，政府並未有提供數據，難以判斷政府是否有就

著有需要經濟援助的新來港人士提供綜援，以解生活上的困難。 

 

 另外，政府指出如果新來港人士要獲得社署的酌情權就須自食其力，出外工

作以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，以認同新來港人士為達致自力更生所作出的努力。

可是，新來港婦女要承擔的不只是經濟的壓力，更要兼顧照顧子女的角色，難道

她們為著家庭成員去勞碌、去承擔生活上各項的瑣碎事、去照顧子女，令他們健

康地成長、家人放工返來有一餐晚飯吃、有人為我們打理家裡一切……這不收分

毫的工作就不是一份「工作」？就不是「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」嗎？婦女們照

顧子女，令其子女可以健康成長，他朝回饋社會，這一份沒有跳入勞動市場去的

工作，在政策上已經沒有為她們作出什麼保障，然而，她們在社會背後默默地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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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作出長遠發展的貢獻，就不能被認同她們所作出的努力？政府要新來港婦女

與其子女共用一份極為有限的綜援金，不僅間接剝削其子女應有的一份權利，更

剝削新來港婦女的尊嚴，為整個家庭帶來一個沒有尊嚴的生活！ 

 

政府經常提倡「共融社會」，而曾特首在《2007-2008年施政報告》中，亦

提到「香港在經濟上與內地融合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」，中港兩地之緊密，中港

婚姻亦愈趨普遍，若真的要達致有一個共融的社會，不分妳（你）、我、她（他），

就應由政策著手，摒除身份、財富、種族上的界別，由人的需要作為最基本的原

則，切合新來港人士的需要，停止對新來港人士作出分化、剝削、歧視，建立一

個公義、平等、有尊嚴的社會保障制度。 

 

基於以上種種原因，本社強烈認為署方就： 

1. 綜援計劃的居港七年期有必須要最少放寬至二零零三年前的一年期； 

2. 若新來港婦女需要照顧其子女，就除消以工作換取酌情權； 

3. 除消「申請人返回原居的可能性」作為拒絕獲得酌情權，為中港家庭以

「家庭團聚」為理由，同時應以經濟需要為大原則而獲得酌情權。 

 

 

支援服務之不足 

  

根據2009年2月19日政府向「委員會」提交的文件【立法會  CB 

(2)870/08-09(01)號文件】第8至9段，有關支援只是提及編製《新來港定居人士

服務指南》及舉辦一些支援小組、適應課程便可為新來港人士解決生活上形形色

色的困難，政府實在過於簡單化新來港人士複雜的問題，特別是新來港婦女。 

 

 首先，《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指南》內容簡單，未能為新來港人士提供足夠

且全面的指南，而指南內大部分都只是提供電話查詢。本社曾就著指南上所提供

的房屋諮詢熱線致電查詢有關房屋的資料，然而熱線是電話錄音的，查詢過程相

當繁複，不便於用者使用。因此，大多新來港人士往往未能夠得到適當的支援，

以致未能自行解決問題；其次，該指南確實忽略了不懂文字之人士；故此，《新

來港定居人士服務指南》的實用程度實在有目共睹，這顯然流於表面的功夫！ 

 

另外，舉辦支援小組和適應課程供新來港人士是需要的，但其課程內容及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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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的頻密度能否切合新來港人士的需要實在值得商榷。早前在上水一宗新來港婦

女過馬路時被車撞死的事件，正正顯示了支援新來港人士服務不足的嚴重程度。

初來港定居人士面對人生路不熟的香港，不論在言語、文化、生活習慣等各方面

都是尚待適應。由於面對新的轉變，又不熟悉新環境，往往求助無門，故此在社

區和家庭層面上都需要龐大的支援。 

 

本社有一個案阿玲，在2008年2月持單程証來港，不到一個月其丈夫因病逝

世，便唯有帶同六歲和十歲的子女留港生活，獨力照顧子女和辦理丈夫的身後

事，更要到處為子女尋學校。當時阿玲求助無門，一度曾因此而企圖自殺。這無

疑是政府支援新來港人士服務的不足，簡化了來港定居的婦女面對的困難，漠視

了她們來港後的突變。 

 

再者，在上述同一份文件中的第17段，提及社會福利署及受資助的非政府

機構在本港各區營辦的61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能提供全面的家庭福利服務，更

指持雙程証來港的港人內地配偶，若在留港期間遇到家庭問題都可到綜合家庭服

務中心求助。然而，本社近年接獲求助個案日益增加，而且個案愈趨複雜，求助

的不只是婦女，在港丈夫求助個案亦有上升趨勢，當中求助個案包括有為太太申

領單雙程証、家庭不和及離婚個案等，而大部份皆曾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求助，

但仍是得不到援助。 

 

這是由於政府在2003年關閉了５間新來港人士服務中心，把該類服務轉由

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，加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接收的個案種類繁多，大至家庭

暴力，小至鄰舍關係均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處理，令本身人手短缺的問題更趨嚴

重，學者指出每名社工本身要處理50至80宗個案，百上加斤的工作量根本無暇

為新來港人士提供服務，即使增添人手都不能解決龐大的需要。 

 

學者更指出初來港人士最先可能只是需要經濟和求職等服務，若不能妥善處

理，日後往往演變成家庭慘劇。故此，本社強烈要求政府正視新來港人士的問題，

應立即撥款重開新來港服務中心及單親服務中心，支援新來港人士及其家庭，為

新移民人士提供針對性的不同服務及適應課程，提供一條龍服務予準來港及新來

港人士，加強社區網絡，使她們容易取得有關服務，讓她們更快融入社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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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根社 

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一日 

 




